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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UNICOM (HONG KONG) LIMITED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碼: 0762) 

 

 

建議分拆智網科技獨立上市 

A.  背景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

司正考慮建議分拆聯通智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網科技」）於中國境内證券交易所獨立上

市（「建議分拆」）。倘本公司進行建議分拆，將構成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5 項應用指引進行的分拆。本公司將儘快向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聯交所」）提出第 15 項應用指引的申請。 

B.  建議分拆的詳情 

建議分拆的預案如下：  

上市地點 ： 中國境內 A 股上市 
 

發行股票種類 ： 境內上市的智網科技人民幣普通股（A 股） 
 

股票面值 ： 人民幣 1.00元 
   
發行對象 ： 符合中國證監會等監管機關相關資格要求的詢價對象以及已在中國境

内證券交易所開立 A 股證券帳戶的中國境内自然人、法人及其他機構

投資者（中國法律、法規、規章及規範性文件禁止者除外）。 
 

發行上市時間 ： 智網科技將在中國境内證券交易所及中國證監會批准和/或註冊後，選

擇適當的時機進行發行，具體發行日期由智網科技股東大會授權智網

科技董事會於中國境内證券交易所及中國證監會批准和/或註冊後予以

確定。 
 

發行方式 ： 採用網下配售和網上資金申購發行相結合的方式或者中國證監會、中

國境内證券交易所認可的其他發行方式。 
 

發行規模 ： 根據有關監管機構的要求、證券市場的實際情況、發行前股本數量、

募集資金項目資金需求量等，與主承銷商協商確定最終發行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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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方式 ： 通過向經中國證券業協會註冊的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託公

司、財務公司、保險公司、合格境外投資者和私募基金管理人等專業

機構投資者詢價的方式確定股票發行價格。 
 

與發行有關的其

他事項 
： 建議分拆涉及的戰略配售、募集資金用途、承銷方式、超額配售選擇

權（如適用）等事項，智網科技將根據本次發行上市方案的實施情

況、市場條件、政策調整及監管機構的意見等作進一步確認和調整。 
 

 

根據中國相關法律法規，建議分拆尚需本公司之控股股東中國聯合網絡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之股

東大會批准。 

C.  智網科技的詳情 

智網科技於中國境内成立，現為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本公司直接及透過子公司共持股約

69.2%），智網科技專注於車聯網領域，業務包括智能連接、智能運營及智能應用。針對智能

連接業務，智網科技為滿足車聯網端對端系統關於高定制化、高安全性、高及時性等特殊需求，

提供場景專屬的一體化智能連接服務，包括基於移動網絡的車輛智能連接業務及基於車雲聯網

的雲網融合業務。針對智能運營業務，智網科技提供生態運營服務，引入車聯網流媒體內容及

在線信息服務，豐富車聯網內容服務生態體系；提供客戶運營服務，幫助車企及相關行業進行

個人客戶的互動服務；提供數字化運營服務，幫助車企提供 TSP、大數據等平台及運維管理等

工具，提高車聯網運營效益。針對智能應用業務，智網科技積極佈局 5G、MEC、V2X 等新一

代信息技術應用研究，拓展賦能智慧交通的車路協同應用、車隊管理應用及面向個性化用戶的

智能座艙應用。 

智網科技於 2019 年成功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包括一汽股權投資（天津）有限公司、東

風資産管理有限公司、廣州盈越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等在內的戰略投資者。根據智

網科技未經上市審計的財務數據, 智網科技 2020 年全年營業收入約人民幣 4.2 億元，淨利潤約

人民幣 6,700 萬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總資產約人民幣 12.1 億元。 

 

D. 建議分拆的原因及禆益 

建議分拆將加快提升和釋放價值: 
 
(1) 智網科技在分拆上市後作爲獨立上市公司，可以强化融資能力和運營靈活性，更好吸

引人才和戰略夥伴，提升競爭力，加快業務發展和提升回報，更好釋放其價值;  
 
(2) 分拆上市後，本公司作爲智網科技公司的控股股東，將可得益於其價值提升和釋放; 
 
(3) 未來通過雙方戰略合作，强强聯合，優勢互補，促進雙方提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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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以上僅為建議分拆的預案。於本公告日期，建議分拆的

詳情尚未落實。本公司將在適當時或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就建議分拆作出進一步公告。建議

分拆須（其中包括）取得相關監管機關的批准及符合市況。概不保證建議分拆將會進行或將

於何時進行。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翁順來 
公司秘書 

香港，2021年 8 月 19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由以下人士組成：  

執行董事： 王曉初及陳忠岳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永霖、黃偉明、鍾瑞明及羅范椒芬 

 


